
   

 

 

 

 

 

 

 

 

 

 

 

 

 

 

 

 

 

 

 

 

 

 

 

 

 

 

 

 

 

 

 

 

 

 

 

 

 

 

高速公路局職業災害 

案例及策進對策 
 

F 
 r 

 e
  

e 
 w

 
 a  

y 
 

  
 

  
 

  
 

  
  

B
  

u
 

 r  
e 

 a 
 u

 

 

  彙 編  年    1 1 2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FREEWAY BUREAU, MOTC 



 

 

 

 

 

 

112 年彙編 

 

職業災害案例及策進對策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局 

國道１號中港溪橋改建工程 

國道 6 號東草屯休息站新建工程 

國道 3 號霧峰系統南出匝道交通改善工程 

國道 1 號北上 5k+938m~7k+000m 邊坡補強工程 第 M16 標國道 1 號中沙大橋耐洪與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暨西螺交流道穿越橋改建工程 

 

國道 1 號後勁溪過水橋新建工程 



 

1 

  

 

  局長 序言 
 

國 
 

道高速公路建設迄今已歷半個世紀，並扮演著國家經濟成長火車頭的角色，如何維持行車安全與順暢，提供國人

優質便捷的國道行旅服務，一直是本局重要的使命。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及交通運輸需求增加，高速公路整體路網逐年擴

展，國道里程亦持續延伸，各項養護工程與作業日益繁重，施工人員多處於高速車流交織的高風險環境下工作。此外，

隨著施工技術進步與環境變遷，用地取得日益困難，國道建設的結構形式亦逐漸由路堤、路塹轉變為橋梁與隧道，施工

風險不斷提高，稍有不慎即可能釀成災害。因此，如何全面落實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朝向「零災害」的目標前進，是

我們亟需克服的重要挑戰。 

本彙編蒐集本局 112 年度各項在建工程與勞務工作所發生之職業災害案例，依災害類型進行統計與分析。每一案

例均依統一格式編撰，詳載人、事、時、地、物等要素，並搭配現場照片、圖示與文字說明，協助讀者深入了解事故情

境、掌握致災原因，進而提出具體防範對策與精進建議，供本局、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相

關業務之參考。 

親愛的讀者與所有國道工作夥伴們，讓我們一同從過往的災害中學習與警惕，深化工安意識，攜手邁向安全無虞

的工作環境。未來，本局將秉持一貫的熱忱與決心，與各界共同努力，推動國道職業安全文化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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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是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

的立法宗旨，也是本局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標。當職業災害發生時，承包商應依照

職安法第 37 條，迅速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依災害人員的傷亡情形，

在 8 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後續則須會同勞工代表進行調查、分析並

作成紀錄。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下稱：SOP）訂有「職業災害處理」規定，

以確保各在建工程或勞務工作於發生職業災害的第一時間，能立即採取有效的

救援措施，並通報有關單位協助處理，將災害減至最低。各分局則須於災害發生

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職業災害調查」，並於災害後 45 個工作日內製作「職業

災害案例報告」，陳報本局。各「職業災害案例報告」均依 SOP 格式製作，分別

摘錄以下 10 項資料：1.標案名稱；2.災害類型；3.媒介物；4.發生日期及時間；

5.發生地點；6.罹災情形；7.災害現場概況；8.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9.災害

原因分析；10.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等，並搭配照片與圖說（隱蔽個人資料）輔

助說明，力求簡明清晰。 

 

本職業災害案例彙編收錄：(一) 在建工程職業災害計 8 件（死亡 1 件、失

能傷害 6 件及輕傷害 1 件），災害類型包括墜落 2 件、交通事故 2 件、物體飛

落 1 件、被撞 1 件、衝撞 1 件、扭傷 1 件（如下表 1）；(二) 勞務工作職業災

害計 4 件（死亡 2 件、失能傷害 1 件及輕傷害 1 件），災害類型包括交通事故

2 件、物體飛落 2 件（如下表 2）；(三) 自然死計 1 件及虛驚事件 3 件，類型

包括車輛翻覆、火燒車與交通事故等（如下表 3）。綜觀本局 112 年度職業災害

類型（如下圖 1），除營造業常見的墜落、物體飛落及被撞等外，高速公路施工

作業時，遭外車突入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居多，顯示如何強化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與設施（如施工之交通維持防護設施等）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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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年職業災害類型比率 

 

 

 

 

本局逐年持續辦理案例彙編工作，並整理本局所轄工程優良安全防護設施

及管理作為圖照，以樹立標竿，期讀者能共同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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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2 年在建工程職業災害統計表 

1 

  

 

 

 

項次 
災發

日期 

災發 

單位 
標案名稱 

標案 

類型 

災害 

類型 

外車 

突入 

災害情勢 

死亡 受傷 

1 2/7 
二分局 

一工所 

第 M16 標國道 1 號中沙大橋

耐洪與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

暨西螺交流道穿越橋改建工程 

工程 墜落   1 

2 2/21 
二分局 

一工所 

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

統交流道工程(第 186 標) 
工程 

其他 

(扭傷)   1 

3 3/14 
北分局 

木柵段 

111-112 年度木柵段轄區隧道

維護工程 
工程 被撞   1 

4 3/31 
北分局 

中壢段 

111 年度中壢工務段轄區路面

整修工程 
工程 

其他

交通

事故

(衝撞) 

 1 
1 

(輕傷) 

5 8/23 
中分局 

斗南段 

112 年斗南段轄區瀝青混凝土

路面整修工程 
工程 

交通 

事故 ◎  1 

6 9/7 
北分局 

北交控 

高速公路北區交通控制系統更

新提升工程第 R15 標現場設備

工程 

工程 
交通 

事故 ◎  
1 

(輕傷) 

7 9/12 
一分局 

一工所 

國道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

程(區段 2-1)第 M38C 標-國 3

中港和美段及國 4 全線 

工程 墜落   1 

8 12/26 
二分局 

四工所 

國道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

程(區段 2-2)第M38FZ標-國 3

關廟以南暨國 10 燕巢以西 

工程 
物體 

飛落   1 

合計8件 1 
6(失能) 

2(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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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 年勞務工作職業災害統計表 

 

 

表 3、112 年虛驚事故及其他事件統計表 

 

 

 

項次 
災發

日期 

災發 

單位 
標案名稱 

標案 

類型 

災害 

類型 

外車 

突入 

災害情勢 

死亡 受傷 

1 5/30 
北分局 

關西段 

112 年度北區養護工程分局轄

區事故處理及勞務工作-關西

工務段 

勞務 
交通 

事故 ◎  1 

2 6/19 
中分局 

大甲段 

中分局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112

年至 113 年-大甲 
勞務 

交通 

事故 ◎ 2  

3 9/3 
南分局 

屏東段 

南分局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

工作(112)-屏東工務段 
勞務 

物體 

飛落   
1 

(輕傷) 

4 9/15 
中分局 

苗栗段 

中分局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112

年 2 月至 113 年 1 月-D 苗栗 
勞務 

物體 

飛落  1  

合計 4 件 3 
1(失能) 

1(輕傷) 

項次 
災發

日期 

災發 

單位 
標案名稱 

標案 

類型 

災害 

類型 

外車 

突入 

災害情勢 

死亡 受傷 

1 5/11 
中分局

南投段 

112 年南投段轄區瀝青混凝土

路面整修工程 
工程 翻覆    

2 7/10 
北分局 

關西段 

112 年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

維護工程-關西工務段 
工程 

火燒

車    

3 7/22 
北分局 

中壢段 

112 年北分局轄區路容清潔及

植栽維護工作-B 項中壢段 
勞務 

自然

死  1  

4 10/12 
北分局 

北交控 

111-112 年度高速路網北區交

控設施維護及後續擴充工作 
勞務 

交通 

事故 ◎   

合計 4 件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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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最大的節約 

事故是最大的浪費 

  

 第二章 在建工程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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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國道 3 號銜接台 66 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336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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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暨改善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第 M16 標國道 1 號中沙大橋耐洪與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暨

西螺交流道穿越橋改建工程 

二、 災害類型：墜落 

三、 媒介物：伸縮梯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2 月 7 日 4 時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 號西螺交流道穿越橋南下集散道 230k+540 處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5）： 

 

 

 

 

 

圖 1、事故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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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改善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圖 2、事故現場示意圖 1(作業面) 

圖 3、事故現場示意圖 2(墜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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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事故現場墜落高度示意圖 

圖 5、災害媒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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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改善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 112 年 2 月 7 日凌晨於國 1 西螺交流道南下集散道（CD-D 集散道，里

程：230k+540），由第 M16 標協力商建安土木包工業人員李○彰（傷

員，下稱李員）等 6 人執行交維牌面設置工作，以 3 人為 1 組一同作

業，期間使用伸縮梯輔助高處作業。 

(二) 李員於凌晨 04:00 疑似作業時因精神不濟，加上未確實穿戴背負式安全

帶，導致不慎於伸縮梯上墜落台 1 線往莿桐方向南側農路上。 

(三) 現場作業人員立即通報救護車，於凌晨 04:05 左右將李員送至雲林基督

教醫院急救。 

(四) 協力商張老闆於 7 日上午約 05:00 左右電話通知工地主任鄭○志，經雲

林基督教醫院初步診斷，頭部及內臟受傷，轉彰化基督教醫院，進行治

療。 

(五) 經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後，判斷頭部四肢部份骨折，內臟部份受傷，送

加護病治療。 

(六)  3 月 8 日下午 3:10，承包商鄭主任轉知李員已於 3/7 辦理出院，後續

配合醫院安排進行復健。 

九、災害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墜落 

(二) 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作業人員未穿戴背負式安全帶。 

2.不安全狀況：未設置必要之安全防護設備或措施。 

(三) 基本原因： 

未就高度 2 公尺以上交通維持措施布設實施風險評估、危險性作業之工

作場所未確實巡視、墜落危害場所未予以連繫調整其工作所必要之安全防

護設備或措施、未確實實施自動檢查、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

所必要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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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召開職災檢討會議，並針對交維設施安裝及撤收作業，重新辨識作業相關危

害類型，辦理施工風險評估。(圖 6、圖 7) 

2.作業前應確實執行工作內容之聯繫與調整。 

3.作業前應對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採用高空工作車或移動

式起重機搭配吊籃進行作業；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

之防護具。 

5.作業期間應加強工作場所的巡視。 

(二)監造單位：  

1.作業前督導廠商加強辦理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2.作業中督導廠商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率。 

3.作業中加強督導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4.作業中提醒廠商針對施工人員適度進行工作調整或適當休息。 

(三)督工單位(工務所)： 

1.作業前督促廠商落實執行相關工作內容之教育訓練。 

2.加強督導該區施工之作業安全，若發現安衛措施不合格或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情形，要求承包商立即停止作業並立即改善。 

3.加強高風險及同類型工項之安全衛生查證。 

(四)工程處： 

1.立即邀集施工團隊召開檢討會議(圖 8)，並加強工區安全衛生巡視及要求落

實施工通報作業。 

2.持續要求施工團隊加強宣導各作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深化工安意識。 

3.持續要求廠商對其協力商辦理相關作業之教育訓練，確認各協力商充

分了解施工風險。 

4.針對施工機具作業項目，要求各工務所加強查證作業。 

5.適時宣導職安法令規定及職災案例，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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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改善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圖 6、召開施工人員墜落職災事故檢討會 圖 7、召集協力廠商進行職災事故檢討 

圖 8、工程處召開職災事故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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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圖 1、事故現場位置圖 

 

 

一、 標案名稱：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186 標) 

二、 災害類型：扭傷 (由小貨車車斗跳至地面，腳踝扭傷及引起腳掌舊傷復發) 

三、 媒介物：碎石塊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五、 發生地點：環中路一段與松竹路口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11）： 

 

 

 

 

 

 

 

 

 

  

高空作業車 

施工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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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第 186 標施工廠商義力公司鋼構協力商「興良展工程有限公司」之再承

攬人「上羣工程行」，於 112 年 2 月 21 日於環中路一段與松竹路口進

行鋼橋地組作業(詳圖 2)，同日約上午【10：30】，該名施工人員謝○展

於小貨車拿取物料後跳下地面受傷(詳圖 3)，初步檢視受傷分類為扭傷，

工地人員立即將謝員送往鄰近台中清泉醫院進行檢查，【13:15】經台中

清泉醫院告知該勞工腳部舊傷原有鋼釘位置錯位需開刀重新加固，

【14:25】傷員轉至其居住處所鄰近之彰化基督教醫院進行治療，【16:25】

進行手術結果順利並轉至普通病房，並於 4 日後出院返家休養。 

(二)事件發生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承包商義力公司於 8

小時內通報，於當日 13：30 通報中區職安中心，受傷 1 人由中區職安

中心受理錄案，112 年 2 月 22 日監造單位邀集施工廠商及相關人員，

於監造工務所辦理事故調查檢討，112 年 2 月 23 日第二新建工程處召

開職業災害矯正預防精進作為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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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意外事件相關位置 

 

 

 

 

 

 

 

 

 

 

 

 

 

 

 

 

 

 

  

圖 2、意外事件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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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其他(由小貨車車斗跳至地面，腳踝扭傷及引起腳掌舊傷復

發)。 

(二)間接原因： 

1. 不安全行為：施工人員於小貨車上直接跳到地面碎石便道，腳底碰到

突出石塊，造成扭傷並引發舊傷復發。 

2. 不安全作業環境：車行路徑因重車長期碾壓及灑水沖刷，導致卵石塊

突出。 

(三)基本原因：人員缺乏安全意識。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及協力廠商： 

1.人員管理： 

(1) 事發當下召開承攬商臨時會議，並確認事發過程及處理流程是否符

合緊急應變流程。 

(2) 每月持續召集再承攬人，召開協議組織(詳圖 4)，建立緊急應變、通

報流程，施工分區律定施工界面，並落實要求作業主管全程在場。 

(3) 現場常態性車行路徑鋪設 PC，供車輛及施工人員行走。(詳圖 5) 

(4) 採購貨車上下設備供勞工使用(詳圖6)，避免施工人員從貨車上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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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於每日上工前危害告知，針對危險機具作業操作手、指揮手及作

業主管間之施工執掌、彼此間工作聯繫加以界定，並要求作業主管應

進行指揮督導之責。 

2.機具管理： 

(1) 機具進場由工地大門警衛，依日報核對當日施工廠商，並檢查機

具、車輛是否佩掛有效之進場合格證後，始得放行。 

(2) 臨時性機具進場時於工地大門，經分區負責人檢查相關證照(吊掛

作業須具備 1 機 3 證)合格，始得放行進場施作。 

3.材料、環境管理： 

(1) 危險機具作業須由分區負責人，確認作業環境之機具設備佈設及

施工動線無安全疑慮，並完成圈圍警示措施後方可開始施作。 

(2) 定期檢視工區並要求所屬工程師，需確認現場作業主管需在場指

揮。 

4.辦理教育訓練: 

施工廠商於 112 年 2 月 21 日及 2 月 23 日，並不定期於協議組織進行

宣導、緊急應變流程及處理程序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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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召開協議組織 

圖 5、常態性車行路徑鋪設 PC 

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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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使用貨車上下設備 

 

 

 

  

  

 

  

 

 

 

(二)監造單位：  

1. 要求施工廠商落實施工機具作業時之安全管制，並提高其安全管制巡

檢頻率。 

2. 監督施工廠商落實辦理施工前勤前教育及危害告知，並加強不定期抽

查頻率，相關高處作業工班車輛駕駛、施工人員進行再教育訓練，並

針對人員上下車斗安全事項，宣導不得有跑跳等危險行為。(詳圖 7) 

3. 召開職業災害事故檢討會議(詳圖 8)，針對發生原因與缺失事項進行調

查分析，監造單位並將相關危害因素與風險納入工地巡檢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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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施工人員安全事項宣導 

圖 8、召開職業災害事故檢討會議 

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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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聯合工安巡檢查證 

(三)督工單位(工務所)： 

1.要求監造單位督促施工廠商於 10 日內提出檢討報告、立即辦理安全

衛生各項作業教育訓練，並重新檢視相關作業之危害防止事項。 

2.本次職災案例要求施工廠商於協議組織中加強宣導，並強化協議組織

之執行成效，落實將風險傳遞至第一線勞工。 

3.督導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落實區域工作面安全管理及員工關懷，另要

求施工廠商強化門禁管理，以掌握各工區作業情況。 

4.會同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安衛人員，辦理聯合工安巡檢查證(詳圖 9)，

並將高風險作業納入查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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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召開職業災害檢討會議 
圖 11、矯正預防改善成果確認會議 

高速公路工程人員腳部扭傷災害 

(四)工程處： 

1.持續要求施工團隊加強宣導各作業施工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深化職安

意識，並透過每日施工通報、勤前教育、危害告知、檢討會議、工地

巡查等作業機制，落實工地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確保施工作業安全。 

2.持續要求施工廠商須依照計畫內容對其協力廠商辦理教育訓練，確認

各協力廠商充分了解各施工之風險項目及內容。 

3.召開職業災害檢討會議(詳圖 10)及矯正預防成果確認會議(詳圖 11)，

並持續辦理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適時宣導職安法令規定及職災案例。 

4.本處召開之工程業務會報及擴大安衛會議中宣導本案例及相關策進

作為，避免其他標案工程發生同樣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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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隧道維護工程發生被撞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111-112 年度木柵段轄區隧道維護工程 

二、 災害類型：被撞 

三、 媒介物：大貨車、自走式高空工作車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3 月 14 日 2 時 17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3 號北向 18k+239 中外側車道(福德隧道內)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4）： 

 

圖 1、事故現場照片 1 圖 2、事故現場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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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隧道維護工程發生被撞致傷災害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3 月 14 日凌晨約 2 時 10 分許，廠商（巨○營造有限公司）於

國道 3 號北上 18k+239 處（福德隧道內）封閉外側車道進行壁面裂

縫灌注作業，過程中使用高空工作車欲掉頭前往別處施作，迴轉時工

作台侵入中線車道，與 1 部用路人大貨車撞擊，導致 1 名施工人員受

傷（當時位於工作台之中，有使用背負式安全帶故未掉落地面）。 

(二)該部高空作業車受撞損壞無法操作，由同事駕駛另部高空工作車將人

救下送醫，診斷結果為右側 3 根、左側 1 根肋骨骨折，及左手臂、下

顎骨折，歷經 3 次手術後於 112 年 3 月 24 日轉至普通病房，同年 4

月 1 日出院返家休養。 

圖 3、現場示意圖(事故前) 圖 4、現場示意圖(撞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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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撞。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高空工作車迴轉侵入未封閉之車道。 

2.不安全狀況：未考量工作台之迴轉空間，只封閉 1 個車道，高空工作

車之工作台有被撞之虞。 

(三)基本原因：安全衛生管理及督導不確實。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使用自走式高空工作車於類似情境作業時應封閉 2 個車道。 

2.上方操作人員應隨時注意現地狀況，並保持高度警覺。 

3.監視人員應站立於可完全了解狀況之視角，並全程進行作業監視。 

4.對施工人員重新辦理安衛教育訓練，要求施工時不可侵入車道，並應

確實使用背負式安全帶。 

(二)監造單位(工務段)：  

1.發函禁止廠商使用自走式高空工作車，俟廠商提報改善對策並完成相

關教育訓練，經分局同意後始可恢復使用。 

2.有高空作業時要求廠商須先行提送施工人員名冊、勞保投保資料、教

育訓練紀錄、預計封閉車道數等資料並於群組通報，經工務段同意後

方可進場。 

3.加強同類型工項之安全衛生抽查(包含現場突擊檢查、1968 即時影像

及廠商提供之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抽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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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隧道維護工程發生被撞致傷災害 

4.施工當日危害告知單、自主檢查表、保險等資料需置於現場備查。若經

稽核或抽查發現安衛措施不合格且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情形，立即停止

其作業，並責成廠商儘速改善。 

(三)分局： 

1. 清查該廠商於轄區所有標案，並對其進行專案稽核。 

2. 於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及廠商教育訓練時進行宣導，提升各

級人員對於災害預防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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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 標案名稱：111 年度中壢工務段轄區路面整修工程 

二、 災害類型：其他交通事故(衝撞) 

三、 媒介物：汽車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3 月 31 日 4 時 33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 號北上 52k+300 第 1 車道 

六、 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1 人(輕傷)；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3）： 

 

 

 

 

  

圖 1、事故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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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圖 2、事故現場照片 1 

圖 3、事故現場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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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3 月 14 日凌晨約 4 時 33 分許，廠商（永○營造有限公司）勞工

劉○儒及協力廠商西海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勞工蕭○翰，於國道 1 號北

上 53k+300 從事瀝青混凝土（AC）鋪設及刨除相關作業，當日封閉內

側 1 及內側 2 車道並以中期性施工方式布設交維。 

(二)收工前劉○儒擔任駕駛（RDG-0361)，蕭○翰（傷者、目擊者）坐於副

駕駛座，欲前往臺中公司住所，行駛工區交維末端（國道 1 號北上

52k+300）途中，未注意路況，不慎撞擊前方板車（KLD-3501)。 

(三)經隨後到場之施工人員通知救護車、公警隊、北交控及工務段，傷者被救

出後於 5 時 42 分許由救護車護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急救，6 時 14 分許罹

災者劉○儒宣告不治死亡，蕭○翰於當日 7 時返家休養。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國 1 北上 52k+300(內車道)，小貨車(RDG-0361)追撞拖板車

(KLD-3501)，兩輛皆為永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施工車輛，主要原因為未注

意車前狀況，撞擊前方拖板車尾板，導致車頭幾乎全毀，駕駛死亡及副駕

駛輕傷。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未確認工作車輛停放區域即加速駛離工區。 

2.不安全狀況：工作區域停放之車輛可供辨識程度不足 致反應不及直接撞上。 

(三)基本原因：安全衛生管理或督導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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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板車停放於停等車道時，應於車尾後方每間隔 5m 設置一個交通錐(如圖 4)。 

2.若交維範圍為內側車道，則第 1 車道設為停等車道，離場車輛禁止行駛。

反之，若交維範圍為中外側車道，則停等車道為最外側車道，離場車輛禁

止行駛。 

3.停等車輛皆須停放於停等區內區域(警示燈區域內)(如圖 5)。 

4.施工前危害告知應確實宣導本日施工地點及停等車道。 

5.危害告知單新增手寫區塊，由現場人員確實填入補充告知事項。 

6.板車後方應確實裝設警示燈。 

7.板車停放至停等車道時，應確實將車後斗收起。 

8.所有協力廠商應確實派員參加協議組織會議。 

9.自檢表納入板車放置交通錐及爆閃燈自主檢查項目。 

(二)監造單位(工務段)：  

1.要求廠商於施工管制區劃設車輛停等區及行駛路線。 

2.加強檢查施工廠商車輛停等區是否已放置交通錐及爆閃燈等設施。 

3.對廠商違反職安事項進行罰款新臺幣3萬元及當月職安費2萬3,400元)。 

(三)督工單位(工務段)： 

1.112 年 3 月 31 日 14 時 30 分召開檢討會議。 

2.加強督導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夜間施工安全及照明是否充足。 

3.要求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落實工區停等車輛警示措施。 

4.對監造單位未落實監督工作場所安全進行罰款新臺幣 1 萬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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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局： 

1.於契約規定廠商於施工計畫須加入「停等區」及「行駛路線」，以避免發

生撞擊事件。 

2.本案安排於 112 年 4 月 27 日北分局第 2 季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

進行宣導。 

3.蒐集該案相關資料作為往後北分局及工務段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宣導

教材。 

  

圖 4、停車車輛後方設置交通錐及爆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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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停等車輛皆須停放於停等區內區域(警示燈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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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被撞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112 年斗南段轄區瀝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工程 

二、 災害類型：交通事故 

三、 媒介物：車輛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8 月 23 日 4 時 2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１號南向 173k+700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3）： 

112 年 8 月 23 日約 4 時 20 分，施工廠商於國道 1 號南向

173k+200~175k+300 封閉外 2 車道辦理 AC 刨鋪作業，1 部用路人聯結

車疑因駕駛恍神追撞施工緩撞車，造成緩撞車駕駛 1 人受傷，送往臺中榮

總醫院進行救治。 

圖 1、事故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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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事故現場照片 1 

圖 3、事故現場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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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8 月 22 日 21 時至 112 年 8 月 23 日 6 時整施工廠商（永○營造

有限公司）封閉國 1 南向 173k+200 至 175K+300 外 2 車道與外路肩辦

理 AC 刨鋪作業，於 4 時 20 分許 1 部聯結車突然衝入工區，並撞擊施工

緩撞車致緩撞車駕駛受傷。 

(二)112 年 8 月 23 日 4 時 50 分，公警 3 隊通報國 1 南向 173k+700 事故，

立即派遣 B 苗栗南事故班前往，並於上游 CMS 顯示事故資訊。 

(三)112 年 8 月 23 日 5 時 10 分，傷員送往臺中榮民總醫院檢傷，意識清醒。 

(四)112 年 8 月 23 日 5 時 38 分，現場事故排除並恢復通車。 

(五)112 年 8 月 23 日 9 時 50 分，廠商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完成職業災害通

報。 

(六)112 年 8 月 23 日 17 時 45 分，傷員經檢傷為胸椎骨裂需住院手術治療，

出院後需休養 1 個月。 

(七)112 年 8 月 24 日 17 時 30 分傷員完成骨裂填補手術。 

(八)112 年 8 月 26 日 12 時傷員出院休養。 

(九)本次交通事故責任歸屬，依公警隊「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鑑定

結果為肇事車輛駕駛「其他不當駕駛行為」，緩撞駕駛未發現肇事因素(如

附件 1)。經調閱事故車輛事發前 3 日於國道 ETC 通行明細顯示僅 8 月 22

日 04:32~10:25、8 月 22 日 18:59~21:41 及 8 月 22~23 日 23:02~02:57

有短暫休息，該車駕駛疑有疲勞駕駛。廠商於施工前已辦理施工通報，交

維布設符合局頒「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規定(如附件 2)。 

二、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被撞)，肇事車輛有其他不當駕車行為突入工區追撞

前車，致緩撞車駕駛王 o 豐受傷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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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協議組織會議時加強宣導各項交維及安衛防護措施，並落實執行。 

2.辦理勤前教育時就施工之潛在風險加以宣導。 

3.每日上工前繪製交維意示圖並上傳施工聯繫 line 群組。 

4.確保車輛駕駛上車時繫妥安全帶。 

5.請各施工車輛駕駛隨時觀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並注意兩側及後方來車

(如附件 3)。 

(二)監造單位： 

1.督導廠商落實勤前教育及協議組織會議。 

2.施工期間不定期抽查交維及施工情形，即時通知廠商改善。 

(三)督工單位(工務段)： 

1.112 年 8 月 25 日召開職業災害調查(檢討)會議(如附件 4)。 

2.施工期間不定期查證交維及施工情形，即時通知廠商改善。 

(四)分局： 

1.112 年 9 月 26 日召開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對各廠商進行教

育訓練，宣導於施工期間隨時注意路況，提升各級人員對於災害預防意

識，並商討精進防護措施作為如下(如附件 5): 

(1)於交管措施之後漸變段增加臨時性出口標誌。 

(2)於交管措施出口之下游鼻端增設交通筒及 LED 標誌板 。 

(3)緩撞車布設位置由鼻端移至鼻端下游。 

2.製作本次職業災害案例報告，並就相關職業災害進行統計分析，供後續

教育訓練宣導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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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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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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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交通管制措施檢討 

1.施工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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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離場紀錄(說明：進場時間 112.08.22 21:01，事故發生時間 112.08.23 04:20，施工時

間未逾規定，尚符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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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管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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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抽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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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附件 4、112 年 8 月 25 日職業災害調查(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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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12 年 9 月 26 日中分局 112 年第 3 季「安全衛生暨施工之交通管制

措施擴大會議」檢討及精進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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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提升工程發生交通事故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高速公路北區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提升工程第 R15 標現場設備工程 

二、 災害類型：交通事故(外車突入) 

三、 媒介物：車輛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9 月 7 日 23 時 2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 號北上 28k+200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輕傷)；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9 月 7 日，廠商（華○聯網公司所屬協力廠商）辦理高速公路

CMS 施工維護保養作業，23 時 20 分許進行交維撤收作業時，遭疑似

使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之車輛因未注意前方施工，撞擊緩撞車後又衝入

工區衝撞 1 名施工人員(陳員)。 

(二)緩撞車駕駛(賴員)立即向前查看陳員傷勢，隨即通知 1968 交控中心及

救護單位，並由現場工程師及廠商代表前往醫院陪同觀察治療。經醫院

初步檢查陳員手臂及背部挫傷，額頭約 4 公分縫合，意識清楚，並進行

斷層掃描及觀察。經醫院評估陳員四肢活動力及意識均正常，可返家觀

察並於當日辦理離院手續。  

圖 2、事故現場照片 2 圖 1、事故現場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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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被撞)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施工人員未加強警戒 

2.不安全狀況：夜間施工交維，用路人行車未注意前方施工及疑似使用駕

駛輔助系統 

(三)基本原因：無 

九、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加強宣導夜間施工交維可能造成之風險及危害，提高施工人員對於夜間

施工之警覺性及危害意識。 

2.於作業區安全處設置警戒人員，隨時注意後方狀況。 

3.外側路肩設置之警戒(示)車距離將依「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之規定並

儘量往上游拉長，以提早警示用路人。 

4.針對交維事故突發狀況，多次進行應變演練，減少救援等待時間並可迅

速通報獲得支援。 

(二)督工單位(交控中心)： 

1.督促廠商務必遵守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並加強交維措施。 

2.要求廠商於勤前教育時對所屬員工進行危害告知，並於教育訓練時要求

施工人員加強警覺，必須隨時注意使用自動駕駛之車輛闖入工區。 

3.112 年 9 月 8 日召開檢討會議，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 

(三)分局： 

1.於分局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進行宣導。 

2.蒐集相關資料作為後續勞工安全教育訓練宣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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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事故現場示意圖 

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國道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區段 2-1)第 M38C 標-國 3 中

港和美段及國 4 全線 

二、 災害類型：墜落 

三、 媒介物：檢修平台(開孔)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9 月 12 日 14 時 20 分 

五、 發生地點：臺中市烏溪一號橋 P8N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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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施工廠商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協力廠商於 112 年 9 月 12 日進行

烏溪一號橋檢修平台裝配作業。 

(二)當日 14 時 20 分許，1 名施工人員於裝配檢修平台時，疑因未注意其開

孔，導致失足墜落受傷，並由廠商緊急將其送往光田醫院。 

(三)傷員全程意識清醒，經醫師診斷為左胸腔第 4 根骨頭裂開、腰椎及骨盆

裂開（未傷及神經），研判無須開刀，並轉往一般病房住院觀察。 

(四)同日晚間 17 時 37 分許，廠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通報職安署。 

(五)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於 112 年 9 月 13 日 10 時 30 分召

開檢討會議，請廠商針對本次事件研議預防措施及後續精進作為(如圖 1)。 

(六)傷員於 112 年 9 月 28 日中午出院返家休養。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施作檢修平台所留開口，安裝後未即時設置防止人員墜落設施。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行為：未正確實配戴安全帶。 

2.不安全作業環境：施工人員裝配平台作業時未注意其開孔。 

(三)基本原因：協力廠商勅○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是日並無規劃施工，未通知廠

商即自行進場施作。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及協力廠商： 

1.要求各協力廠商務必參加協議組織會議，並提醒各協力廠商高架作業相

關職災案例及各項墜落防護措施，增進危害辨識能力(如圖 2、圖 3)。 

2.優化檢修平台作業流程，並確實執行以降低罹災發生率(如附件)。 

3.要求各責任區之主辦工程師落實工區出入口管制。 

4.高風險施工項目人員重新接受 6 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增進危害防止

知能。 

(二)監造單位： 

1.督導承包商針對檢修平台作業，依作業標準程序作業並實施檢查。 

2.各責任區監造人員加強督導高架作業，均符合規定後始可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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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廠商召開職業災害事故檢討會議及辦理教育訓練 

3.加強工區檢查，督導勞工確實穿戴個人防護具及避免不安全動作。 

4.依施工風險控制對策檢查計畫要求承包商每墩、每工項高架作業確實實

施自主檢查並將檢查結果知會監造現場人員辦理安全衛生衛查驗點

檢查。 

(三)督工單位(工務所)：  

1.112 年 9 月 13 日召開檢討會議(如圖 4)。 

2.加強查證施工人員資格、投保情形、個人防護具及不安全動作等。 

3.加強查證施工區域安全設備及廠商自主檢查是否落實，並要求監造單位

督促廠商落實協議組織及施工安全管理。 

(四)工程分局： 

1.要求施工團隊強化各項工程安全設施，營造友善安全之工作場所；加強

宣導各作業施工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深化工安意識；督導監造單位及廠

商透過每日施工通報、勤前教育、危害告知、檢討會議、工地巡查等作

業機制，落實工地安全衛生管理及執行，確保施工作業安全，相關資料

並應確實留存紀錄備查。 

2.於施工督導會報及擴大安衛會議，宣導本案例及相關策進作為，避免其

他標案發生類似情事，並加強宣導職災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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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廠商召開協議組織會議並檢討本職災案 

圖 4、一分局工務所召開檢討會議 

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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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優化檢修平台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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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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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國道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區段 2-2）第 M38FZ 標-國 3

關廟以南暨國 10 燕巢以西 

二、 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 媒介物：鋼管樁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12 月 26 日 11 時 1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3 號 389k+098 排水橋(里港虎尾溝)工區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圖 1、事故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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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1 時 10 分許，施工廠商（遠○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虎尾溝工區 P2 鋼管樁吊掛作業，未確認鋼索繃緊即起

吊，造成鋼管樁瞬間滑脫(鋼索未脫落)撞擊施工人員吳○諺(以下簡稱：

傷者)，致其右手臂受傷。 

(二)傷者當下意識清楚，現場另 1 名施工人員吳○全通知 119 救護單位，

經聯繫後，由其開車載運傷者至國道 10 號仁武交流道附近，續由救護

車轉送高雄榮總急診，經診斷為右手下肢骨折，並安排手術及住院治

療。 

(三)施工廠商於當日 15 時 30 分(事故後 8 小時內)向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

職災通報，並持續關心傷者的治療狀況。 

圖 2、現場示意圖 

碰傷處 



 

 

 在建工程職業災害 

第
二
章 

63 

(四)當日 19 時 30 分施工廠商工地主任、監造單位主辦及安衛工程師至醫

院探訪傷員，該員當時已完成右手上肢清創，下肢骨頭暫時固定，後

續再排定手術。 

(五)112 年 12 月 27 日 11 時整，施工廠商與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檢查員

聯繫，並完成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表。 

(六)112 年 12 月 27 日 16 時整，施工廠商副主任及安衛工程師、監造單

位經理及主任陪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第四工務所主

任及副主任前往醫院探視吳員治療休養狀況，該員復原情形良好。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物體飛落(鋼管樁)。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機具作動前施工人員未即時離開作業範圍。 

2.不安全狀況：施工區域未確實圈圍管制。 

(三)基本原因：安全衛生管理或督導不確實。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集協力廠商辦理事故檢討及教育訓練(如附件 1)。 

2.於協議組織及 LINE 群組宣導(如附件 2)。 

3.加強施工人員相關教育訓練，並提升危害意識(如附件 3)。 

4.檢討吊掛作業流程，並優化施工機具(如附件 4)。 

5.落實施工區域雙圈圍管制，避免人員進入(如附件 5)。 

6.更換吊掛鋼管樁工具(由鋼索更換為纖維索)，以增加與鋼管之摩擦力，

使吊物起吊穩定，減少晃動滑脫風險(如附件 6)。 

7.增派吊掛作業監看人員全程於現場指揮監督，不得擅離(如附件 7)。 

8.經風險評量，吊掛作業屬可接受範圍，但依風險對策修正「起重吊掛

安全自主檢查表」之內容(如附件 8)。 

(二)監造單位： 

1.112 年 12 月 26 日邀集施工廠商召開事件調查及檢討會(如附件 9)。 

2.要求施工廠商於施工區域確實進行圈圍管制並檢查無虞後始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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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3.要求操作人員與施工人員均配戴無線電對講機，確保雙方能清楚溝通，

並由一方統一指揮。 

4.增設監看人員，避免施工死角，於施工人員離開作業區域後通知操作

人員方可開始吊掛。 

5.要求施工廠商所使用之機具應與施工計畫相符，並確實於施工通報單

登載。 

6.修正「鋼管樁製作及打設施工抽查紀錄表」，對於各項安全設備、設

施加強檢查。 

(三)督工單位(工務所) ： 

1.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事件檢討會議，請施工團隊(含協力廠商)確實

檢討策進，並從制度面及執行面檢視修正現行標準作業程序，落實

施工通報及勤前教育，強化責任分區，指派高風險及吊掛作業監視

人員等，避免再發生類似事故(如附件 10)。 

2.112 年 12 月 28 日召開專案會議，邀集各標(包括 M38FZ、M38G

及 M38F3 等 3 標) 滾動檢討安衛管理機制，並進行耐震施工案例

回饋、職災案例檢討及強化緊急事件通報作業，以提升職安管理強

度及高風險作業執行成效(如附件 11)。 

3.要求施工團隊強化工區安全可視化管理，並針對鋼管樁及各高風險作

業重新滾動檢討修訂標準作業程序，強化各相關職安標語及施工程

序看板。 

4.要求施工廠商落實區塊管理，善用科技有效掌握當日作業出工情形，

隨時辦理施工通報更新作業，必確實管控工地實際情形及人因關懷、

強化落實三護(自護、互護及監護)精神，並請監造單位加強抽查，

督工所配合查證作業加強查察。 

5.要求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加強職安 LINE 群組及 CCTV 即時資訊掌握

與反應，加強掌握工區動態、人因關懷，如有缺失或勞工不安全動

作，應確實制止及要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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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局： 

1.112 年 12 月 29 日邀集職安專家辦理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與現地

實務應用精進作為會議，檢討相關安全精進作為(如附件 12)。 

2.要求監造單位督促廠商於鋼管樁作業前之材料進場階段，點檢相關吊

掛機具、設施及監視人員，落實施工通報，並請督工所適時進行查

證。 

3.要求監造單位加強工地抽查頻率及強度，如有缺失確實辦理計點扣罰。 

4.要求施工團隊針對鋼管樁施工作業訂定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對其協力

廠商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確認充分了解施工風險，深化工安意識。 

5.針對施工機具作業項目，要求各工務所加強查證作業。 

6.利用分局業務會報、擴大安全衛生會議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等進行

職災案例宣導，預防類似情事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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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附件 1、召集協力廠商辦理事故檢討及教育訓練 

 

 

 

112.12.27 

1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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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於協議組織及 LINE 群組宣導 

  

 

 

112.12.27 

1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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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附件 3、加強施工人員吊掛作業教育訓練，提升危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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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優化施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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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附件 5、落實吊掛作業雙圈圍管制 

   

  

雙圈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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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更換吊掛鋼管樁工具(由鋼索更換為纖維索) 

 

 

 

 

 

 

 

 

 

 

 

 

附件 7、指派吊掛作業監看人員全程於現場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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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附件 8、依風險對策修正「起重吊掛安全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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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監造單位 11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事件調查及檢討會 

 

 

 

 

 

 

 

 

 

 

 

 

 

 

 

附件 10、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第四工務所)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事件檢討會 

  

112.12.26 

1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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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耐震補強工程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附件 11、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第四工務所)112 年 12 月 28 日召開專案檢討會 

 

 

 

 

 

 

 

 

 

 

 

 

 

附件 12、第二新建工程局 112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營造安全設施標準與現地實

務應用精進作為會議 

 

  

11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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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勞務工作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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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國道 1 號 114k+860 中港溪橋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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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事故處理工作發生交通事故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112 年度北區養護工程分局轄區事故處理及勞務工作-關西段 

二、 災害類型：交通事故 

三、 媒介物：汽車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5 月 30 日 22 時 4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3 號北上 78k+200 第 1、2 車道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圖 1、事故現場照片 

圖 2、事故現場示意圖 



 

 

  

78 

高速公路事故處理工作發生交通事故致傷災害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5 月 30 日，廠商（巨○營造有限公司）於 21 時 18 分進入

工區，欲進行夜間中期交維佈設(如圖 3)時，21 時 21 分遭第 1 台肇

事車輛(B○○-7890，開啟輔助駕駛系統)衝撞緩撞車(如圖 4)，無人

員受傷。 

(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龍潭事故班於 21 時 27 分接獲交控中

心通報發生事故，21 時 43 分抵達現場後封閉內 2 線車道進行事故

處理作業(如圖 5)，21 時 50 分遭第 2 台肇事車輛(B○○-0217，開

啟輔助駕駛系統)闖入撞擊事故班緩撞車(如圖 6)，經重新擺設交維

後於 22 時 3 分再遭第 3 台肇事車輛(B○○-8601，開啟輔助駕駛系

統)闖入，擦撞閃避不及之緩撞車駕駛(如圖 7、圖 8)。 

(三)事故班緩撞車駕駛遭撞後彈至第 2 車道(如圖 9)，造成右臂骨折，該

員於當日 22 時 53 分送往 804 醫院治療，112 年 5 月 31 日凌晨 1

時許進行開刀，7 時許完成並轉至普通病房，112 年 6 月 16 日出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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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 3 

圖 6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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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9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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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交通事故。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無。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本案事故班人員共 5 人(含罹災者緩撞車駕駛)，現場遭第 2 台肇事車輛

追撞後，因有 2 個事故點需處理且緩撞車已毀損失去原有功能，車內

亦非屬安全之環境，現場人員聯繫調整原本之工作，故由緩撞車駕駛

(離交維缺口較近距離)前往擺放三角錐恢復交維並支援交通引導工

作，緩撞車駕駛於交維完成後返回緩撞車拿旗子時遭車輛追撞。 

2.進行事故與災害調查，並針對災害原因提出對策，強化員工於災害發生

後之應變處置觀念。 

3.加強宣導人員聯繫之重要性，落實自護、互護及監護機制，並遵照職業

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督工單位(工務段)： 

1.112 年 6 月 2 日召開職災檢討會(如圖 10)。 

2.於段務會報中向同仁宣導車輛突入二次災害之安全防護觀念及重要性，

於轄管各標案施工前協調會暨協議組織會議加強宣導，並加強檢查。 

(三)分局： 

1.於北分局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進行宣導，提升各級人員對於車

輛突入二次災害預防意識的重視。 

2.蒐集該案相關資料作為往後北分局及工務段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宣

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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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事故處理工作發生交通事故致傷災害 

 

  

圖 10、工務段職災檢討會 



 

 

 勞務工作職業災害 

第
三
章 

83 

高速公路一般勞務作業工作發生交通事故致死災害  

一、 標案名稱：中分局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112 年至 113 年-大甲 

二、 災害類型：被撞、交通事故 

三、 媒介物：車輛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時 54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3 號北上 141k+000 外側路肩 

六、 罹災情形：死亡 2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檢附相關照片）： 

事故現場平面圖(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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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年 6月 19日 9點 54分 

 

地點：國道 3號北上 141公里+000公

尺 

1. A車：HG-755聯結車(肇事車輛) 

2. B 車：KEL-1369緩撞車(被撞車輛) 

3. C車：BRW-1791工作車(被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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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一般勞務作業工作發生交通事故致死災害 

 
事故現場照片(附件 2)： 

八、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 112 年 6 月 15 日承包商進行施工通報，預計於 112 年 6 月 19 日 8 時

至 112 年 6 月 19 日 17 時，進行國道 3 號 144K+000 至 110K+703

邊坡及交流道割草作業(外側路肩)。 

(二) 112 年 6 月 19 日約 9:54，承包商施工人員停於國道 3 號北上 141k 外

側路肩，正準備實施交維佈設作業時，其後方緩撞車(車號 KEL-1369)

  

肇事車輛:A 車小客車 

        車號 HG-755 聯結車 

肇事車輛:B 車緩撞車 

        車號 KEL-1369 緩撞車(被撞車輛) 

  

被撞車輛: B 車緩撞車 

       車號 KEL-1369 緩撞車(被撞車輛) 

被撞車輛:C 車工作車 

        車號 BRW-1791 工作車(被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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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聯結車(車號 HG-755、KLJ-6615)未減速於外側車道偏離進而擦撞，

往前追撞工作車(車號 BRW-1791)和 2 名施工人員(高○模、石○穎)。 

(三) 112 年 6 月 19 日 10:09 接獲公警 2 隊通報國 3 北向 141K 事故，立即

派 E 大甲事故班前往，上游前 CMS 上架事故資訊。 

(四) 112 年 6 月 19 日 10:57，苗栗縣消防局通報 2 名 OHCA，現場施工人

員分別送往通霄光田醫院、苑裡李綜合醫院，2 名施作人員於案發當日

宣告不治。 

(五) 112 年 6 月 19 日 17:39 承包商完成 8 小時內需向勞動檢查機關(中區

職安中心)通報職業災害。 

(六) 依國道公路警察局之「交通事故初歩分析研判表」及「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事故圖」，承包商車輛「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主因係聯結車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如附件 3、附件 4)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被撞、交通事故 

(二) 間接原因：無 

(三) 基本原因：無 

1. 112 年 6 月 19 日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召開「國道 3 號

北向 141 公里 A1 類交通事故檢討會議」(如附件 5)，國道公路警察局

交通科科長李忠賢說明:「本件事故肇因為駕駛人精神不濟釀禍，本局

將透過加強取締手段以期有效降低類此憾事發生。」;國道公路警察局

第二公路警察大隊大隊長許山場說明:「本次駕駛人因精神不濟造成嚴

重事故，本大隊將透過加強取締違規及勸導駕駛人休息後再行駕

車」。依該會議紀錄本次災害，為用路人駕駛精神不濟造成之交通事

故，肇責非屬廠商。 

2. 本案於施工前主辦機關與承包商皆已完成協議組織會議與教育訓練，

另發生職災當日(6 月 19 日)承包商均已完成施工通報(通報單號: 

CS2023061515130)。(如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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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本作業於上一工區經工務段查證其交維設施並設置移動性緩撞設施

戒護(如附件 7)，符合高公局頒「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外側路肩短期

性施工布設要求。然因聯結車「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致向右偏移

至外側路肩，右前車頭撞擊緩撞車左後車尾，緩撞車遭撞擊後往前推

撞工作車而肇事，故承包商部份依公警隊研判為「未發現肇事因

素」。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 承包商： 

1. 協議組織會議時加強宣導各項交維及安衛防護措施落實執行，提昇作

業人員對工作環境危害因子的敏感度，強化緊急應變的能力。 

2. 作業人員隨時注意周邊狀況並相互警戒照應，遇有危險時儘速閃避至

安全處，如有狀況需依規定通報工務段及職安人員。 

(二) 監造單位： 

1. 監督承攬廠商落實辦理協議組織及再承攬管理。 

2. 施工期間不定期監督施工人員加強交維措施及警戒工作。 

(三) 督工單位(工務段（所）或中心)： 

1. 111 年 6 月 21 日職災事故檢討會議，協助承攬廠商進行職業災害調

查、災害原因分析、改善措施檢討。(如附件 8) 

2. 督導承攬廠商落實協議組織會議內容，相關施作人員(包含再承攬商)皆

應如實參與會議接受勞安講習，並應提報再承攬廠商相關人員名冊資

料予監造或業主核備。 

3. 於工作會議等多跟承包商宣導，施工人員於作業時以面向來車方向作

業，現場增設監看人員並隨時注意施工現況，遇有危險時立即呼叫警

示閃避，避免遭突入車輛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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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承包商落實對再承攬商告知有關所再承攬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四) 分局： 

1. 勞安科製作職業災害案例報告，供所屬各督工單位對承包商教育訓練用。 

2. 交控中心加強提前於上游 CMS 提醒用路人注意「自動駕駛時應注意車

前狀況」、「加大跟車距離」等警語即時宣導用路人。 

3. 中分局已於 1120629 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及廠商教育訓練進

行宣導，施工前先進行交維布設，並於布設期間派員監控路況，提升

各級人員對於災害預防意識重視。  

4. 中分局已於 112 年 9 月 1 日中勞字第 1120036800 號書函本分局中區

交通控制中心及各工務段針對短期性及短暫性外側路肩施工，要求承

攬廠商依以下原則加強辦理：(如附件 9) 

(1) 於布設施工交通管制措施時，由移動性緩撞設施車輛之駕駛擔任監

看人員，於交維布設開始及撤收期間，全程待於緩撞車上執行警戒

作業(利用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注意後方來車狀況)，若後方來車狀況有

異狀，即刻按鳴喇叭示警前方工區施工人員有狀況。 

(2) 工作車與移動性緩撞設施之間至少保持適當緩衝距離，且施工人員

不得於該區域內施工，施工人員務必於工作車前方施作。 

(五) 國道公路警察局： 

依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 112 年 6 月 19 日召開「國道 3 號北

向 141 公里 A1 類交通事故檢討會議」紀錄，針對類此危及施工人員安全

的交通事故，國道公路警察局將安排相關取締勤務及宣導工作，以維護廠

商施作安全: 

1. 第二公路警察大隊將利用各項專案路檢勤務加強取締，各分隊加強編

排制高點測照勤務加強取締大型車各項違規行為，並編排交流道入口

執法區重守時間，增加見警執勤率以期盼杜絕並防止此類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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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公路警察大隊將利用大眾傳播媒、警廣連線及社區宣導機會，針

對本件案例廣泛宣導行車應保持專注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行車切勿

疲勞駕駛，強化用路人安全駕駛觀念，預防交通事故發生。 

備註:附件 

附件 1:事故現場平面圖 

附件 2:事故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附件 3: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附件 4: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正式圖 

附件 5: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 112 年 6 月 19 日國道 3 號北向

141 公里 A1 類交通事故檢討會議紀錄及照片 

附件 6:施工通報單 

附件 7:施工之交通管制措施查證紀錄表 

附件 8:工務段職災事故檢討會會議紀錄與照片 

附件 9: 短期性及短暫性外側路肩施工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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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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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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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12年 6月 19日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召開「國道 3號北向 141公里 A1

類交通事故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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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施工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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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施工之交通管制措施查證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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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工務段職災事故檢討會會議紀錄與照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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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短期性及短暫性外側路肩施工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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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事故處理工作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一、 標案名稱：南分局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12)-屏東工務段 

二、 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 媒介物：樹枝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9 月 3 日 22 時 56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0 號東向 30k+800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1 人(輕傷)；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9 月 3 日 19 時 17 分屏東工務段事故班接獲交控中心通報，有

大樹倒臥外側路肩，妨礙車輛通行，故立即至現場修剪及清理。當日

22 時 56 分時疑因風雨較大，照明不足且視線不佳，一名勞工(徐員)

於一旁撿拾殘木時遭另名勞工鋸斷之樹枝擊中背部受傷。 

(二)徐員遭殘枝擊中背部後造成擦傷無暈倒，並表示頭痛及背痛，經救護

車送往屏東國仁醫院電腦斷層檢查後無大礙，醫生確認無需住院，於

9 月 4 日凌晨 2 時由廠商職安人員到院送徐員返家休息。  

圖 1、事故現場照片 1 圖 2、事故現場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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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物體飛落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鋸木人員與撿拾人員同時動作 

2.不安全狀況：風雨中及黑夜視線不良 

(三)基本原因：安全衛生管理或督導不確實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加強勤前教育，律定鋸樹作業範圍，禁止人員進入及確認淨空後，始可

發動機具進行切割作業，以避免物體飛落砸傷作業勞工。 

2.改善員工照明配備及設置夜間警示器。 

3.設置監視人員 1 名，注意車輛往來及勞工作業安全。 

4.備置適量電鋸機具電池設備以避免因電力不足造成作業停頓情況。 

5.加強教育訓練，並提醒應注意當下工作環境，勿於精神狀況不佳情況工

作，並於作業中注意彼此工作距離及配合。 

(二)監造單位(自辦監造)： 

1.加強督導廠商於事前確實辦理危害告知(含工作環境物體飛落危害、淨

空工作範圍及依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加強夜間、強風大雨之危害預防措施。 

(三)分局： 

1.將本案納入職安衛生委員會及相關教育訓練加強宣導。 

2.要求施工團隊強化各項安全設施，營造友善安全之工作場所；加強宣導

各作業施工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深化工安意識；督導勤前教育、危害告

知、檢討會議、工作巡查等作業機制，落實工地安全衛生執行，確保施

工作業安全，相關資料並應確實留存紀錄。 

3.於分局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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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標案名稱：中分局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112 年 2 月至 113 年 1 月-D 苗栗 

二、 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 媒介物：樹幹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9 月 15 日 13 時 3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 號南下 153k+700 

六、 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6）： 

 

圖 1、喬木砍除施工前 圖 2、首先移除上半部樹冠 

圖 4.為躲避倒塌之樹幹時不慎滑倒遭樹幹壓住 

圖 3、進行下半部殘幹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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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施工廠商(宏○景觀營造有限公司)

在國道 1 號南下 153.7k 邊坡辦理喬木砍除作業，進行殘幹清除時，金

員為躲避掉落之樹幹不慎滑倒，面部朝下遭樹幹壓住。 

(二)現場人員何員目擊狀況後，立即呼喊領班高員前往邊坡查看，並打電

話叫救護車，經 119 急救人員現場急救後，由現場領班高員隨同送至

臺中澄清醫院中港分院，並於當日下午 2 時通知監造單位及工務段人

員。 

(三)經臺中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部搶救 2 小時後，醫師於下午 4 時 50

分宣告死亡，施工廠商通知監督單位及工務段。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跌倒、物體飛落(樹幹)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 

(1) 樹木砍除工作未確實做好空間切角，致倒落樹幹方向難以預判。 

(2) 砍除樹木採一刀斷施工，造成樹幹直接落下，人員閃避不及。 

2.不安全狀況： 

(1) 剩餘殘幹高度過高，致樹幹掉落方向難以預判。 

(2) 上半部樹冠移除後雜枝未先予清除，留於現場。 

(三)基本原因：施工廠商砍伐樹木作業程序未確實及人員辨識風險能力不足。 

圖 5、現場示意圖 1 圖 6、現場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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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喬木砍除施工前，應對於工作場所環境及處理樹木可能知風險做評估，

由領班協調工序，並研擬完整之標準作業程序，以確保施工安全。 

2.針對高風險作業於 112 年 9 月 26 日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並建立完整之

危害告知(如圖 7)。 

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內容，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修

訂，強化喬木砍除高風險作業相關自主檢查作業，確保現場施工人員安

全(如附件 1)。 

 

(二)監督單位： 

1.針對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內容，強化喬木砍除高風險作業相關

抽查作業流程、標準及紀錄(如附件 2)。 

2.建立相關安全衛生查驗點之抽查，並加強查察施工廠商施工前危害告

知宣導情形。 

3.於派工單增列各類別工作相關職業安全衛生宣導事項，提醒施工廠商

注意。 

  

圖 7、施工廠商針對高風險作業辦理教育訓練，建立完整之危害告知 

112.09.26 11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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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工單位(工務段) ： 

1.督導監督單位修訂職安監督查核計畫及廠商修訂職安管理計畫。 

2.督導施工廠商落實相關職業安全衛生宣導及施工前危害告知宣導。 

3.針對所屬單位於 112 年 9 月 27 日辦理相關職災事件教育訓練，提

升承辦及同仁危害辨識能力(如圖 8)。 

4.加強高風險作業現場查證，以確保施工安全(如附件 3)。 

 

(四)分局： 

1.針對喬木砍除作業項目「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內容，要求監督單位及施工廠商針對該計畫內風險評估、

抽(檢)查標準表及抽(檢)查表內容進行增修及進版。 

2.針對中分局「交付承攬事前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告知紀錄」

公版表單內容進行增修，強化「伐木作業」項目(如附件 4)。 

3.於 112 年 9 月 18 日辦理「中分局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112 年 2 月至 113

年 1 月-D 苗栗」樹木砍除職災檢討會議，宣導包括「樹藝工作的職業

安全及健康指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修剪樹木作業危害預防宣

導」、「園藝工作基本安全訓練」等 3 份資料供各工務段及與會施工廠

商參考，再次強調進行伐木作業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圖 8、工務段段務會議辦理樹木砍除作業安全教育訓練 

11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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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增修「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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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一般勞務作業工作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附件 2、增修「喬木砍除高風險作業相關抽查作業流程、標準及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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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一般勞務作業工作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附件 3、增加「工作品質查證紀錄表」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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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交付承攬事前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安全衛生告知紀錄」修正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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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一般勞務作業工作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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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虛驚及其他事件 

國道 3 號銜接台 66 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336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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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安全衛生做得好 

生命健康
生命健康都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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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車輛事故  

一、 標案名稱：112 年南投段轄區瀝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工程 

二、 災害類型：車輛事故(倒崩塌) 

三、 媒介物：熱料載運車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5 月 11 日凌晨 1 時 3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6 號國姓路段西行車道（約 15.6k）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八、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5 月 11 日廠商(承○營造有限公司)於國道 6 號西向 20.7k 至 15.6k

進行內側車道施工。 

(二)當日凌晨 1 時 30 分熱料車輛到達工地鋪築地點(16.5k 處)西向內車道進行

卸料作業，即將完成卸料時，車斗因油壓發生故障無法舉升到最高點故尚

有少許剩料，駕駛人將車輛先駛離鋪裝機處，預計至工區終點(15.6k 處)嘗

試修復再將剩料卸完。當行駛至工區終點處，駕駛人因疏忽未注意停車處

超高較大即將車斗舉斗，過程中車斗發生翻覆並平躺於西向內車道。另因

傾倒方向位於施工區域內並不影響用路人行進。 

(三)廠商立即通知調派起重機至事故地點將傾倒車輛扶正，並拖離事故現場。 

  

圖 1、熱料載運車照片 圖 2、事故現場照片(熱料載運車翻覆) 



 

 

  

114 

高速公路路面整修工程發生車輛事故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倒崩塌 

(二)間接原因：司機在超高較大的路段舉斗 

(三)基本原因： 

1.未能掌握施工環境有超高較大路段及舉斗之可能危害 

2.駕駛欠缺危機意識，廠商教育訓練未落實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就本案例針對料車司機實施教育訓練。 

2.爾後遇車輛故障，應拖離工區進行維修(不得於施工區域內)。 

3.如遇施工路段有較大超高，禁止司機於該路段進行舉斗。 

4.於施工前要求司機對車輛油壓系統實施檢點。 

(二)監造單位：  

1.爾後遇車輛故障，監督廠商應拖離工區進行維修。 

2.較大超高路段施工，施工前提醒廠商禁止舉斗。 

(三)工務段：統計較大超高路段，並就其施工注意事項對監造單位及廠商進行

宣導。 

(四)分局：製作案例報告，並於擴大安全衛生會議對各工務段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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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設施維護工程發生火災事故  

一、 標案名稱：112 年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維護工程-關西工務段 

二、 災害類型：火災 

三、 媒介物：火爐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07 月 10 日 23 時 38 分 

五、 發生地點：國 3 北上 104k+700 第一車道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檢附相關照片）： 

         

 

事故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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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設施維護工程發生火災事故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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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發生經過：112 年 7 月 10 日，○○工程行於國道 3 號 104K+700 處進行

「112 年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維護工程-關西工務段」之標記補貼工程，第一

階段施作約剩 500 公尺，23:38 發現工作車車斗起火燃燒，趕緊進行滅火，立

即通報新竹市消防局，公警巡邏車經過協助滅火，12：22 經電話聯繫現場火

勢已撲滅，無人員受傷、車子全毀(已報廢)。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工作車上方火爐(為熔解標記之黏劑)傾倒燃燒附近易燃物品引發

火災。 

(二) 間接原因： 

1. 不安全動作: 無 

2. 不安全狀況: 火爐未採取固定措施。 

(三) 基本原因：未訂定安全作業標準、緊急應變程序(滅火)及實施訓練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 初步了解肇災原因為施工車輛後方之火爐因風勢或不明因素造成傾倒，燃

燒車上易燃物品所導致，後續請廠商針對火爐置於工作車上十，應妥善固

定辦理改善。 

(二) 請廠商加強向施工人員宣導緊急應變通報流程及防火滅火觀念。 

(三) 請工務段加強宣導，並請廠商提醒施工人員應多注意工區狀況，隨時警戒

周遭環境。 

(四) 請廠商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緊急應變程序(滅火)及實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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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設施維護工程發生火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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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容清潔及植栽維護工作發生自然死亡事件 
 

 

一、 標案名稱：112 年度北分局轄區路容清潔及植栽維護工作-B 項中壢段 

二、 災害類型：自然死 

三、 媒介物：無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7 月 22 日 12 時 15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2 號西向 5.5k 外邊坡（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 600 巷） 

六、 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2）： 

勞工廖員於 112 年 7 月 22 日於國 2 西向 5.5k 外邊坡從事植栽修剪作業，

當日 12 時 15 分午休時被發現臉色蒼白無意識，並持續 CPR 直到救護車抵

達現場。 

 

八、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112 年 7 月 22 日，廠商（太○農牧公司）辦理國 2 西向 5.5k 外邊坡植栽

修剪作業，中午 12 時 15 分許，1 名施工人員（男性，56 歲）於現場午休

時經同行人員發現臉色蒼白且無意識，隨即進行 CPR 急救及通報 119。 

(二)12 時 25 分救護車抵達，並持續 CPR，經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搶救，至 13

時 25 分醫師宣告死亡。 

(三)依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為心因性猝死，屬

自然死亡。  

圖 1、當日休息位置 圖 2、當日施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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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容清潔及植栽維護工作發生自然死亡事件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自然死亡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無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加強員工自我健康管理，適時辦理健康宣導。 

2.新進或在職勞工應配合雇主接受一般勞工體格檢查或定期健康檢查，

以確認其體適能狀況。有相關病史或狀況者，並應於事前告知雇主以

進行健康管理及適當工作調配。 

3.要求員工落實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對未遵守及違規作業人員實施相關

罰則處分，以規範作業人員紀律。 

4.確實落實自護、互護及監護機制，並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相關規

定，對於工作業不安全之行為應立即糾正。 

(二)督工單位(工務段)： 

1.督促廠商於施工勤前教育時所屬員工進行危害告知，並落實員工個人

健康管理及相關宣導。 

2.於段務會報中宣導，以作為其他主辦工程司後續預防職災發生之參考。 

(三)分局： 

1.於分局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進行宣導。 

2.要求監造單位監督廠商落實自護、互護及監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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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事故現場照片 1 

高速公路交控設施維護工作發生交通事故 
 

 

一、 標案名稱：111-112 年度高速路網北區交控設施維護及後續擴充工作 

二、 災害類型：交通事故 

三、 媒介物：車輛 

四、 發生日期及時間：112 年 10 月 12 日 15 時 40 分 

五、 發生地點：國道 1 號高架南下 40k+600(外路肩) 

六、 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0 人；失蹤 0 人 

七、 災害現場概況（如圖 1~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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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事故現場照片 3(CCTV 畫面) 

圖 2、事故現場照片 2 

高速公路交控設施維護工作發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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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施工廠商台○光電公司所屬協力廠商凱○科技有限公司蔡○○及李○○

於 112 年 10 月 12 日 15 時 30 分許進行路肩高速公路影像偵測 VDS

施工維修作業(當日路肩施工採短暫性施工交維)。 

(二)廠商至維修點進行交維擺設後，遭疑似恍神之自小貨車車輛撞擊，2 位

施工人員立即向前查看肇事車輛是否有人員受傷，並通知 110 請求協

助處理，經救護人員檢查肇事車主輕微擦傷，意識清楚，2 位施工人員

當時已進入維修平台施工，故無受傷情事發生。 

九、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交通事故(外車突入)。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行為：無(路肩施工用路人精神不濟闖入工區)。 

2.不安全作業環境：施工作業需加強人員警戒並加派緩撞車。 

(三)基本原因：未依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規定辦理交通維持措施。 

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 

(一)施工廠商： 

1.要求各協力廠商務必依規定辦理交維措施，於工區後方加強警戒並加

派緩撞車。 

2.加強施工前危害告知，並於工具箱會議提醒作業風險及注意事項。 

(二)監督單位(交控中心)： 

1.分別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及 113 年 1 月 10 日召開檢討會議(如圖 4)。 

2.要求廠商須依規定加派緩撞車，並已依契約規定裁罰廠商新臺幣

6,000 元整。 

(三)分局： 

1.要求督工單位督導廠商確實落實自護、互護及監護機制。 

2.於擴大安衛會議宣導本案例及相關策進作為，並應遵照本局施工之交

通管制守則、交通管制設施之布設與撤除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以避

免類似災害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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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召開檢討會議 

高速公路交控設施維護工作發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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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觀摩及績效 

推行零災害  

安全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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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5 

國道 1 號北上 5k+938m~7k+000m 邊坡補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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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良工程安全衛生觀摩  

   本局為提升工程品質暨安全衛生水準，112 年度特別挑選榮獲金安獎之績優

工程「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186 標)」辦理現地觀摩，

於 112 年 8 月 15 日假中區養護工程分局舉行，除邀請交通部路政司及重大工

程督導會報列席指導外，本局暨所屬機關及監造單位等約有 80 人參加。 

本次觀摩，上午技術專題講座由時任主任秘書郭呈彰主持，邀請該標案監造

單位，美商同棪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監造部門計畫副理兼技師吳俊成擔

任講師，主講「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工程提升品質管理案例分

享」及施工廠商義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黃東光主講「國道 1 號增設銜

接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工程職安衛管理精進作為分享」，並進行經驗交流座談。

下午則赴該工程跨台 74 線工區及跨中山高工區進行現地觀摩，相關特色及亮點

如工區 AI 門禁管制、脊背橋上下設備人員管制、塔柱局限空間進出管制(含智慧

安全帽)、電子圍籬、跨越橋施工鋼梁安全防護平台、鋼梁支撐架監測系統、夜

間吊梁安全精進作為、逐跨場撐工法作業安全防護作為、橋梁工作車鋼棒應變計

監測系統及 AR/VR/MR 安全教育訓練系統等相關新技術之應用等。透過本次觀

摩，確實讓參與單位及人員對工程品質及安全衛生管理，在創新及精進作法上有

所交流提升。 

 

 

 

 

 

  

圖 1、郭主任秘書呈彰主持經驗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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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經驗交流與座談 

 

圖 3、觀摩人員合照 

優良工程安全衛生觀摩 



 

 

 觀摩及績效 

第
五
章 

129 

圖 1、高公局職業災害統計圖(107-110 年) 

二、降災績效與得獎紀錄 

圖 1、高公局職業災害統計圖(107-112 年) 

 

(一) 本局近年職業災害降災減災績效（如圖 1，列計本局所屬工程及勞務標案發

生死亡及住院案件）；112 年排除因外車突入等不可抗力案件（2 死 2 傷）

仍有 2 死 5 傷，突顯在缺工、趕工的大環境下，工地安全衛生管理風險仍

相對嚴峻，有待全局上下共同合作降災減災。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3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與勞動部「第 17 屆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頒獎典禮，分別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及

11 月 24 日盛大舉行。本局獲頒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連續 5 屆得

獎之特別貢獻獎，並計有 2 項工程榮獲金質獎、5 項工程榮獲金安獎，成果

豐碩。在個人獎項部分，本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副分局長卓高端則榮獲金質

獎個人貢獻獎「優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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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局榮獲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連續 5 屆得獎「特別貢獻獎」殊榮(照片

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1.持續創新精進的優質團隊 

金質獎及金安獎均為工程界角逐的全國性重要獎項，象徵公共工程最高榮

譽，參選工程競爭激烈，本局得獎工程，不論在品質及安衛措施方面均不斷

創新與精進。以榮獲金安獎特優的「國道 1 號 114k+860 中港溪橋改建工

程(第 B102S 標)」為例，其首次採用多角度萬向接頭，建置完善的預力 I 型

梁防傾倒措施獲評審委員極力肯定，可提供工程會研修相關指引參考；並首

創橋面板施工平台及多功能施工安全護籠，及研發第二代專利維修孔施工

圍籬等精進作為，均值得回饋於未來本局工程之安全設計，提升工安水準。 

2.安全與品質須兼顧的體認 

本局辦理各項工程，均秉持「工程品質嚴把關、施工安全不懈怠」的精神，

落實三級品管，做好主動工安、全員工安，持續精進工程品質提升與安全防

護各項作為，戮力呈現最優質的國道建設及行旅服務。 

  

降災績效與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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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高速公路北區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提升工程第 R15 標現場設備工程施工團隊代表與工程

會主任委員吳澤成(右 3)合影(照片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圖 4、國道 1 號 114k+860 中港溪橋改建工程(第 B102S 標)施工團隊代表與勞動部長許銘春(左

2)合影(照片來源：勞動部網站) (照片來源：勞動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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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金質獎獲獎工程 

 

表 2、金安獎獲獎工程 

 

 

 

  

降災績效與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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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人人知 

時時遵守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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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6 

國道 3 號銜接台 66 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336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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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力梁施工安全防護 

 

  

 

  

角鋼地組階段施作 

 

模組化施工步道 

 

兼具橋面板模板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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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輕便可單人獨立安裝 

 

步道間距配合需求調整 

 

預力梁施工安全防護平台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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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輪擋確實放置 車輛滑動好防治 

  



 

 

  

138 

三、水位監測重時效 防汛設備勤檢點 

 

 

 

 

 

 

  

臨水作業區避難爬梯 

 

上游河川水位監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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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動線妥善規劃 人車分道安全可靠 

 

交通錐以顏色區分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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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叮嚀與精進回饋 

第
六
章 

141 

 人行道及管制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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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I 自動視野輔助 避免人員碰撞事故 

人形偵測裝置 

 

 

 

 駕駛室螢幕 

 

 

 

 

 後側人形偵測鏡頭 

  

 

 

 

 兩側人形偵測鏡頭 

  

 

 

 

車輛係營建機械裝設視野輔助設施+AI 自動辨識碰撞預警 

  

 

 

 

(連動即時通報器及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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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子圍籬偵測器 工區管制更便利  

電子圍籬監視鏡頭+蜂鳴警報 

 

 

 

自訂偵測範圍 

 

 

 

紅外線偵測器 

 

 

 

侵入區域蜂鳴警告 

 

 

 

紅外線電子圍籬偵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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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可視化  宣導語音化 

安全標示地面投影 

 

感應式語音安全叮嚀 

 

 

 

局限空間作業場所監控螢幕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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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防熱危害監測 降溫風扇加水霧 

電扇加裝水霧降溫功能 

 

 

 

熱危害環境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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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員工休息充電區 養足精神更專心 

午間休息臥躺區 

 

 

 

善用現地花木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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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區別淋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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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外置預力施拉防護 施工構架模組化 

 

 

外置預力施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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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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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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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7 

工安做實在  

幸福一定來 

國道 6 號東草屯休息站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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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第
七
章 

職業災害案例彙編，鏤刻國道勞動者的工殤血淚紀錄，蘊

含一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個別職災案例的整理與分析固然繁雜，

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更仰

賴讀者的閱讀與自證自得。我們期望未來工程自設計、施工至養

護階段，導入營建八化之理念與精神，以提升本局職安文化。 

本 
 

 

  

零災害 

 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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